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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問問題」說明 

 常問問題編號 078-2022 至 082-2022 

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於2023 年 12 月更新） 

 

我們編制下列「常問問題」，是為了協助申請人及發行人理解和遵守有關以下事宜的《上市規則》修訂內容：核心的股東保

障水平（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下列「常問問題」的使用者應當同時參閱《上市規則》；如有需要，應向合資格專業人士徵詢意見。「常問問題」絕不能替

代《上市規則》。如 「常問問題」與《上市規則》有任何差異之處，概以《上市規則》為準。 

在編寫「回應」欄內的「答案」時，我們可能會假設一些背景資料，或是選擇性地概述某些《上市規則》的條文規定，又或

是集中於有關問題的 某個方面。「回應」欄內所提供的內容並不是選定為確切的答案，因此並不適用於所有表面看似相若

的情況。任何個案必須同時考慮一切相關的事實及情況。 

發行人及市場從業人士可以保密形式向上市科徵詢意見。如有任何問題，請盡早聯絡上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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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日期 

(最後更新日

期) 

主板規則 GEM 規則 常問問 

題編號 

問題 回應 

17/6/2022 附錄A1 

第 14(1)段 

附錄A1 

第 14(1)段 

078- 

2022 

根據附錄A1第 14(1)段，發行人必須為每

會計年度舉行一次股東周年大會。一般而

言，發行人須於其會計年度結束後六個月

內舉行股東周年大會。 

 

如海外發行人在《上市規則》修訂前已上

市，而按上市時適用的相關規定1，其組織

章程文件規定每年召開一次股東周年大會

及兩次股東周年大會之間不得相隔多於 15 

個月，該名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股東

保障水平？ 

是。另見 2021 年 3 月刊

發的《海外發行人上市

制 度 的 諮 詢 文 件 》 

（《諮詢文件》）第  87 

至 89 段。 

17/6/2022 

(31/12/202

3) 

附錄A1 

第 14(2)段 

附錄A1 

第 14(2)段 

079- 

2022 

根據附錄A1第 14(2)段，發行人須就舉行

股東大會給予股東「合理書面通知」。  

「合理書面通知」通常指分別於股東周年 

(i) 和(ii) 均符合核心的股

東保障水平。另見《諮

詢文件》第92、93 及95 

段。 

 

1《上市規則》附錄十三 A（已刪除）第 4(2)段、附錄十三 B（已刪除）第 4(2)段、第 19C.07(4)條（已刪除）及《有關海外公司上市的聯合政策聲明》（已撤回）第 

41 段（視屬何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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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日期 

(最後更新日

期) 

主板規則 GEM 規則 常問問 

題編號 

問題 回應 

    大會及其他股東大會的至少 21 天及至少 

14 天前發出。 
 

在以下情況下，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

股東保障水平？ 

 

(i) 中國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依據中國

公司法規定發行人就股東周年大會及

特別股東大會分別提供至少 20 天和

15 天的通知期。 

 

(ii) 海外發行人在《上市規則》修訂前已
上市，而根據上市之時的規定，該名

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列明較短的書

面通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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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日期 

(最後更新日

期) 

主板規則 GEM 規則 常問問 

題編號 

問題 回應 

17/6/2022 

(31/12/202

3) 

附錄A1

第 17 段 

附錄A1

第 17 段 
080- 

2022 

根據附錄A1第17 段，核數師的委聘、罷

免及薪酬必須由發行人的大多數股東或獨

立於董事會以外的其他組織批准。 

 

在以下情況下，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

股東保障水平？ 

 

(i) 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允許經由發行
人的董事會委任核數師填補臨時空

缺，並規定以此方式委任的核數師只

任職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為止，但有

資格重選連任。 

 

(ii) 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允許核數師的
酬金可藉在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

議或按當中指明的方式釐定。 

是，因為發行人的組織章

程文件的規定與《公司條

例》（香港法例第622 

章）2的規定一致， 該條

例允許(i) 董事會委任核

數師填補臨時空缺，並任

職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為

止；及(ii) 按股東決議指

明的方式釐定核數師的酬

金。 

 

2《公司條例》第 397、402 及 40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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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日期 

(最後更新日

期) 

主板規則 GEM 規則 常問問 

題編號 

問題 回應 

17/6/2022 

(31/12/202

3) 

附錄A1

第 17 段 

附錄A1

第 17 段 
081- 

2022 

根據附錄A1第17 段，核數師的委聘、罷

免及薪酬必須由發行人的大多數股東或獨

立於董事會以外的其他組織批准。 

 

(i) 就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發行人而言， 

百慕達公司法載有上述核心的股東保

障水平的相關規定，但其中罷免核數

師須經股東以絕大多數票批准。這些

發行人是否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嗎？ 

 

(ii) 就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發行人而

言，開曼群島公司法並無上述核心的

股東保障水平的相關規定。 
 

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規定罷免核

數師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絕大多 

(i) 是。如當地法律有此

規定，發行人可為罷

免核數師設立較高投

票門檻。另見《諮詢

文件》第 121 段。 

 

(ii) 否。組織章程文件所
規定的較高投票門檻

並不符合此核心的股

東保障水平，發行人

應修訂組織章程文件

以 符 合 《 上 市 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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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日期 

(最後更新日

期) 

主板規則 GEM 規則 常問問 

題編號 

問題 回應 

    數票批准，發行人是否仍符合此核心的
股東保障水平？ 

 

17/6/2022 

(31/12/202

3) 

附錄A1

第 20 段 

附錄A1

第 20 段 
082- 

2022 

根據附錄A1第20 段，發行人的股東名冊

香港分冊須可供股東查閱，但發行人可按 

《公司條例》第632 條3的同等條款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手續。 

(i) 和(ii) 均符合核心的股

東保障水平。 

    
在以下情況下，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

股東保障水平？ 

 

    
(i) 海外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或當地法律

所規定的停辦期較《公司條例》所規

定的短。 

 

 

3《公司條例》第 632 條允許公司將其成員登記冊閉封一段或多於一段期間，但在任何一年之中，閉封期合計不得超過 30 日。此期間可由公司成員藉決議延長，但

延長之期間在一年內不得超過 30 日。《公司紀錄(查閱及提供文本)規例》（香港法例第 622I 章）第 7(2)條規定，如成員登記冊根據《公司條例》第 632 條閉封， 

有關提供公司紀錄以供查閱的規定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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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日期 

(最後更新日

期) 

主板規則 GEM 規則 常問問 

題編號 

問題 回應 

    (ii) 中國發行人為股份轉讓登記4而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手續的時間可能較《公司

條例》所允許的長，但其間股東仍可

查閱股東名冊。 

 

 

 

 

 

 

 

 

 

 

 

 

 

 

 
4《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第 38 條規定，中國發行人在股東大會召開前三十日內不得進行因股份轉讓而發生的股東名冊的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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